
遠東福音會福音播客獎學金辦法 

 

113/1/16 行政會議通過 

113/3/1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 

 

一.設立宗旨 

 

遠東福音會為一「藉廣播及多元媒體･傳基督･到地極」之福音傳播機構，為

鼓勵未來的傳道人可以學習、善用媒體來傳揚上帝恩惠的福音，特在華神設立此

獎學金。 

 

二.本獎學金之收入 

 

遠東福音會一次奉獻新台幣 36 萬元，每年可頒發獎學金的額度為 3 萬元，

36萬元共可頒發 12年。 

 

三.本獎學金之發放方式 

 

1. 遠東福音會於每年下學期開學第一週公告一段指定經文，鼓勵神學生用該段

經文錄製靈修分享心得，時間最多不超過 5分鐘，收件截止日期為三月底。 

2. 由遠東福音會進行評審，於四月底完成評審。 

3. 第一名可獲頒獎學金 10,000 元，第二名 6,000 元，第三名 4,000 元，佳作

十名，每名 1,000。 

4. 遠東福音會會製作獎狀，與華神協調在五月份派代表來華神頒發獎狀及獎金。 

 

四.參與資格 

 

華神全修生。 

 

五.本辦法由遠東福音會擬定，華神行政會議通過，修改時亦同。 

 


